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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 1：行政法概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政府採購法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單面，共有四大題之非選擇題，各題配分均為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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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請勿於答案卷上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答案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題目一：   

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如依甲政黨來函，函轉立法院註銷某乙為甲政黨全國不分區立
法委員之資格，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 何謂行政機關？何謂獨立機關？又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的機關性質為何？ 

【9分】 
（二）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轉立法院註銷某乙為甲政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資格

的文書，是否為行政處分？原因為何？【8分】 
（三）對於前述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轉立法院註銷某乙為甲政黨全國不分區立法

委員資格的決定，某乙如有不服，可否提起訴願？倘若可以的話，則應向何者
提起訴願？【8分】 

 
 
 
 
 

題目二：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規定，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何謂利益衝突？【5分】 
（二）地方機關新任首長就職後，始發現就職前該機關某工程招標案之得標廠商的負

責人，係該新任首長之胞兄，相關工程還在進行中，此時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之相關規定？【10分】 

（三）縣議員之胞弟能否承包該縣內有關縣立學校、鄉鎮公所之工程？【10分】 
 
 
 
 
 

題目三：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為何？試舉三例。【9分】 
（二）如部會首長或政務次長已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某國營事業之董事者，如再擔任

另一私法人之公股董事，該如何申報財產？【8分】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設立之幼稚園、托兒所(幼兒園)首長、總務

組組長及會計員應否申報財產？【8分】 
 
 
 
 
 
 
 
 
 
 
 
 
 
 
 
 
 
 

題目四：   

應適用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之機關、法人及團體為何？【5 分】又政府採購法對於機
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所應遵守之利益迴避規範義務為何？【20分】 
 
 
 
 
 
 
 
 
 
 
 
 
 
 
 
 
 
 


